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院字[2019 ] 8号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关于教师申请招收博士生的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根据学校的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教师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审核，要有利于为国家培养经济

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有利于博导队

伍的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学科建设的发展。 

第三条 需要招收博士生的教师，由本人申请，经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三级审核。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四条 申请人须遵守国家法律，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

家和学校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具有高尚的

学术道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立德树人，教书育人；能认真履行导师

职责，在教学和科研一线工作，担负实际指导研究生的责任，每年保

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岗指导研究生；申请人有责任做好对学生的价

值引领，在培养研究生学术兴趣和科研能力的同时，融入对研究生思

想状况、生活学习等全方位的人文关怀，并加强对研究生遵章守法、

安全纪律方面的教育。 

第五条 申请招收博士生者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职称与年龄：至申请当年的 8 月 31 日，人事部门认定的

在岗教师，正高级职称者应在 60 周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副



高级职称和特别优秀的中级职称者年龄应在 55周岁以下，讲席教授、

特聘教授年龄应在 65周岁以下；两院院士应在 75周岁以下。 

（二）培养经费：具有可支配的充裕科研经费，用于博士研究生

的培养，并且能按学院的规定按时支付博士生培养费和生活津贴。 

（三）学术成果和科研项目要求：在学院最近一次的教师综合考

评（暂以学院年薪调整评定为依据）中获得 C及以上（正高）或 B及

以上（副高和中级）等级；或者获得 E及以上等级且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1. 近两年至少发表 SCI期刊论文 4篇（不推荐期刊不计入）、

或 A/B档（2012版）期刊论文 2篇。对于正高职称，论文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须是教师本人或者教师的学生；对于其他人员，要求为第一

作者 SCI论文或通讯作者的 A/B档论文； 

2. 作为项目负责人，近两年（截至上一年度 12月底），新增（含

当年开题项目）或在研主持国家、部级项目（合同经费 30 万元及以

上）一项，且年均主持项目扣管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或者年均主持

项目扣管经费 250万元及以上（科研型）或 200万元及以上（教学科

研型）。 

（四）指导在校全日制博士生数：在读博士生人数（不含留学生

和不占名额的联合培养生等）上限为：特聘及讲席教授 10 名，长聘

正高教师 9名，正高教师 8名，副高教师 4名，中级教师 2名；指导

博士生获得院学术之星及以上荣誉的导师，四年内招生名额上限增加

1名。超过在读人数上限的将停止招生（含荣誉计划学生）直至该导

师名下的在读人数符合要求为止。 



指导在校博士生数的计算办法：在正常学习年限内博士生（普博

4年，直博 5年），计算为 1名。超过正常学制不足 1年的，计算为

1.5名；超期 1年但不足 2年的，计算为 2名。 

（五）中级职称教师招收第二名全日制博士生需名下有充足的人

才培养经费，并向学院额外申请。 

（六）存在以下负面清单情况的教师视情停招博士生一至两年： 

教师本人或其指导的学生存在经学校或学院调查认定的学术诚

信和不端行为； 

出现重大教学事故； 

研究生培养中累计有 5次及以上负面清单（参见院字[2018]8号

文件）； 

不支付或不按时支付博士生培养费用； 

学院认定的其他负面清单。 

第三章 审核办法  

第六条 招收博士生的资格申请和审核在每年 6月进行。 

（一）在学院最近一次的教师综合考评（暂以学院年薪调整评定

为依据）中获得 C及以上（正高）或 B及以上（副高和中级）和长聘

教轨新入校且尚未招收过博士生的教师，不需要提交资格申请表，直

接进入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核环节。 

（二）其他教师需要自行提交申请，学院将对申请条件中学术成

果和科研项目要求等进行初审，通过者进入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核环节。 

（三）博士生招生资格申请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受理审核、学

部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 

（四）具有招收博士生资格的教师同时可以招收相同一级学科硕

士研究生，不必另行申请。 



（五）根据沪交研[2017]91号文，考核合格的在岗校特聘及讲席

教授，默认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六）教师由于学术休假等原因，不能在学院指导研究生的，应

提出暂停申请招生。 

第七条 对于在学术道德、个人品性、师生关系方面存在较大问

题者实行一票否决。   

第八条 对于其他学院和单位挂靠学位点的博导招生资格的审

核，按本学院的申请流程进行。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九条 原则上不聘请校外人员或短期在校人员（在校时间≤3

个月）招收指导博士生。出于学科发展确需聘请其指导博士生者，其

招生名额由聘任学科或教授自行统筹解决，学院不另行安排，同时必

须确定 1 名本学科在岗博士生导师担任其博士生培养的第二责任人，

并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条 异议处理。对申请审核有争议或有其它特殊情况者，均

应以书面形式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具名提出；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对异议申请进行复议后将逐级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复议决定为

最终决定。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负责解释，自 2019 年

5月 1日起实施。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2019年 4月   


